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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海外市场表现 

指数 收盘 前收盘 
涨跌幅

(%) 

恒生指数 18817.47 18960.89 -0.75 

道琼斯数 11770.70 11905.56 -1.13 

纳斯达克 2587.99 2639.61 -1.96 

标准普尔 1216.13 1236.91 -1.68 

日经指数 8479.63 8463.16 0.19 

金融时报 5423.14 5509.02 -1.56 

资料来源：港澳资讯 
 

国内市场表现 

指数 收盘 前收盘 
涨跌幅

(%) 

上证指数 2463.05 2466.96 -0.16 

沪深 300 2662.02 2670.12 -0.30 

深证成指 10303.16 10313.33 -0.10 

资料来源：港澳资讯 
 

大宗商品 

指数 收盘 涨跌幅(%) 

纽约原油 98.93 -3.57 

BDI 1898.00 0.74 

LME 铜 7545.00 -2.39 

LME 铝 2094.00 -2.92 

COMEX 黄金 1720.20 -3.05 

资料来源：港澳资讯 
 

沪深 300 走势图(近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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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viewdetail] 

晨会视点 

市场点评 

1、大盘缩量整理，调整尚未结束 

事    项： 周四沪深股市全天呈震荡整理走势。沪指报 2463.05 点，跌 3.91 点，跌幅 0.16%，成交 659亿元；

深成指报 10303.16 点，跌 10.17 点，跌幅 0.10%，成交 705亿元。早盘两市高开后，股指一度走高，

但由于 A 股昨日大跌，美股晚间亦收跌，投资者心有余悸，多头仅在环保、电力等少数热点板块上

炒作。股指震荡回落，沪指失守 20日均线，有色金属及券商板块拖累大盘。而银行、石油两大权重

板块则坚挺护盘。午后，创业板等中小盘股表现活跃，带动市场人气，多头开始反击。但当沪指攀

升至 2480点附近时，阻力明显，大盘随即震荡回落，以阴线十字星报收。 

华创观点： 周四沪深两市大盘在经历周三暴跌后，下跌幅度有所收敛，股指全天走势呈窄幅震荡，两市合计成

交 1364 亿元，较前一天萎缩约 25%。股指盘中虽然一度冲高，但后续资金跟进意愿明显不足。盘面

特点 1，指数波幅小且量能萎缩较大，观望气氛浓厚。2，以卫星导航、触摸屏，高端装备为代表的

题材概念股相对活跃，中小市值个股的活跃显示短线资金不惧下跌积极运作。3，金融、地产、有色

等权重板块没有连续杀跌，同时部分二线消费蓝筹股较强。如消费电子板块和白酒股。消息面，11

月 16 日央行发布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阶段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同时

密切监测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节奏，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该消

息对周四市场有积极的影响。 

资金流向方面：周四主力资金净流出-29.36 亿元，电力、仪电仪表、教育传媒、农林牧渔、医药板

块呈现资金净流入；银行类、券商、有色金属、房地产、化工化纤板块呈现资金净流出。5日资金净

流出-89.08亿元，5 日资金净流出的有券商、建材、银行、工程建筑、机械；5日资金净流入居前的

是农林牧渔、通信、电力、仪电仪表、计算机板块。5 日主力资金环比继续净流出。 

技术面，周四大盘日 k 线收一根小十字星线，与昨日的大阴线形成弱抵抗型的 k 线组合，技术形态

恶劣，MACD 指标形成死叉，短期有望延续调整走势。未来 2-3天大盘将考验（2430-2450）点区域的

支撑。如果大盘能在此区域企稳，届时重拾升势的概率大增，否则将形成二次探底之势。 

周投资策略，信贷投放加快带来流动性好转得以确认、1年期央票利率的回落及小微企业金融债顺利

发行，政策微调预期不断强化，支持本轮反弹行情的关键因素仍然存在，但边际效果有所减弱，在

无持续改进情况下，后续空间和力度可能难以达到 10 月底以来的强度。行业层面仍以自下而上的主

题性机会为主，继续关注水利、软件以及北斗系统等。（寇英哲） 

  

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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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止赎率高企暗示未来美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处于低迷 

事    项： 10月美国新宅开工年化值为 62.8 万套，与 9月基本持平，此前市场预期为 61万套。建筑许可为 65.3

万套，较 9月环比增加 10.9%。 

华创观点： 10月美国新屋开工数据超出此前市场预期，并且达到了今年以来比较高的水平，仅次于 1月的 63.6

万和 9月 63万套。从细项来看，10月独栋房屋开工增长带动了整体开工量的增加，这也是 4个月来

独栋房屋开工量首次回升，独栋房屋价值较高，也被认为是体现新屋开工真正开始回升的信号。 

我们认为单月数据出现好转并不意味房地产市场开始好转，从更长期的数据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

仍然处于低迷：1.今年以来新开工数量为 57.5 万套，环比较 2010年仍然处于下降 1.7%，显示新屋

补库存的动力不足；2.房屋销售依然保持低迷，9 月新房、二手房中间价均下跌超过 3%，二手房销

量也下跌超过 3%，房地产销售的量、价均会显示明显好转；3.三季度房屋止赎率（丧失赎回权贷款

占总贷款的比重）为 4.4%，仍然处于历史高位，显示由于房价低迷，居民收入增加缓慢造成的大量

房屋被银行收回的现象，实际上被银行收回的房屋将以更低价格进行出售，这对住宅价格将保持持

续压制，形成恶性循环。（何珮、柴小虎） 

  

 

[table_newsdetail] 

财经要闻 

宏观政策 

1、小型微型企业将免征 22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财经要点： 据经济之声报道，为减轻小型微型企业负担，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近日，财政部会同国家

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决定从 2012 年 1月 1日至 2014 年 12月 31日，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管理类、

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具体包括有企业注册登记费、税务发票工本费、海关监管手续费、

货物原产地证明书费、农机监理费等 22项收费。  

通知指出，各有关部门要督促本系统内相关收费单位加强对小型微型企业享受收费优惠政策的登记

备案管理，确保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享受收费优惠政策。  

通知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要通过多种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对小型微

型企业免征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使小型微型企业充分了解和享受收费优惠政策。同时，要加强

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落实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的部门和单位，要按规定给予处罚，并追究责

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及上海试点政策公布  

财经要点：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11月 16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经国务院同意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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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方案》，同时印发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交通运输

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和《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明确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

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这次改革是继 2009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之后，货物劳务税收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也是一项重

要的结构性减税措施。改革将有助于消除目前对货物和劳务分别征收增值税与营业税所产生的重复

征税问题，通过优化税制结构和减轻税收负担，为深化产业分工和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的

制度支持，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在现行增值税 17%和 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设 11%和 6%两档低税率，

交通运输业适用 11%的税率，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物流辅助和鉴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适用

6%的税率;试点纳税人原享受的技术转让等营业税减免税政策，调整为增值税免税或即征即退;现行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试点纳税人购买服务，可抵扣进项税额;试点纳税人原适用的营业税差额征税政

策，试点期间可以延续;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仍归属试点地区。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涉及面较广，选择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先行试点，有利于为全面

实施改革积累经验。 

3、商务部：中国将扩大消费品市场和服务业对外开放  

财经要点：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 17日在此间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是开放的终点，而是一个新起点。

今后，中国将继续推动沿海、内陆、沿边开放，同时扩大消费品市场和金融、物流、医疗等服务业

对外开放。 

俞建华在一个关于中国入世 10周年的记者会上称，中国将构建全面、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格局，更

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注入更加持久的动力。 

俞建华称，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全球第二而人均 GDP 仍在百位左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面临着能源

瓶颈、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也面临着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艰巨任务。

但中国始终认为，只有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才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加入世贸组织 10 年来，中国出口增长了 4.9倍，进口增长了 4.7 倍。10 年来，中国累计吸

收外资超过 7000 亿美元，新增 34.7 万家在华投资企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 10 年前的不到 10 亿

美元，增长到 2010年的近 600亿美元。 

俞建华表示，10 年来，中国实现了从世贸组织“新成员”向“参与方”到“推动者”的角色转换，

正在成为一个被各方认可的“成熟的”、“负责任的伙伴”。 

4、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全国抗旱规划》 

财经要点： 中国政府网 17 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全国抗旱规划的批复》。批复原则同意《全国抗旱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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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组织好《规划》实施工作，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

改革发展的决定》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科学调度管理水资源、加强抗旱工程建设、推行

节约用水的生产生活方式三者并举，统筹安排，加快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抗旱减灾体系，

形成抗旱减灾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我国抗旱减灾的整体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

水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批复强调，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规划》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将本规划内容纳入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逐级落实工作目标和任务。要加大对抗旱减

灾工作的投入，按照以地方自筹为主、中央投资为辅的原则，多渠道、多元化筹措资金。要提高全

民节水意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努力减少水资源消耗，加大防治水污染

工作力度。对《规划》中涉及的建设项目，要认真做好前期工作，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投资，并按

程序报批后实施。 

批复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能分工，加强对《规划》的指导、支持和协调，共同落实《规

划》任务，着力推动水利工程体系抗旱能力建设、抗旱应急备用水源工程体系建设、旱情监测预警

和抗旱指挥调度系统建设以及抗旱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等项目的实施。中央财政要根据抗旱工作需要，

安排资金支持《规划》的实施。要充分发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协调作用，及时研究解决《规

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水利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规划》完成情况的检查、评估和考核，

总体实施情况向国务院报告。 

行业公司 

1、商务部发布《关于加快农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意见》 

财经要点：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精神，近日，商务部印

发了《关于加快农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农机现代流

通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机流通领

域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意见》指出，农机流通领域要以建设农机现代流通体系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支撑，合

理规划布局，发展现代流通方式，健全农机流通网络，提升农机售后服务功能和水平，规范农机市

场秩序，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 

《意见》明确，通过 5到 10 年时间，农机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点农村乡镇覆盖率达到 90%以上，基本

形成以大型农机流通企业为主导，农机专业市场为依托，农机品牌店、销售服务中心为支撑，乡镇

农机销售和服务网点为基础，布局合理、经营规范、运作高效、发展协调的农机现代流通体系。 

《意见》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农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农机流通服务品牌工程，完

善农机销售和服务网络，培育大型农机流通企业，推动农机专业市场发展，推进售后服务社会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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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加快农机流通信息化进程，促进农机循环消费和回收利用。 

《意见》要求，各地商务部门要加强农机流通行业管理，将农机流通作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

内容，制订农机流通行业有关法规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农机流通行业标准，建立健全农机流通

行业统计制度，加强行业信用建设，推动农机流通业诚信自律。 

《意见》强调，各地要完善相关政策扶持措施，积极争取多渠道资金，支持完善农机销售和服务网

络，加强农机专业市场、配送中心、信息采集发布系统和区域性售后服务中心等农机流通基础设施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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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强推：预期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10%－20%； 

 中性：预期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 -10%－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10%－20%之间。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推荐：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涨幅超过基准指数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3-6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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